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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九號報告書》─ 第 7 章

簽發駕駛執照服務

撮要

1 . 運輸署負責執行《道路交通條例》 (第 37 4 章 )；其中一

項 主 要 職 責 ，是透 過 車 輛 的 登 記 、 發 牌 及 檢 驗， 以 及 簽 發 駕 駛

執 照，促 進 道 路 安全。 運 輸 署 設 有 四間 牌 照 事 務處 (即香 港 牌 照

事 務 處 、 九 龍 牌 照 事 務 處 、 觀 塘 牌 照 事 務 處 及 沙 田 牌 照 事 務

處 )。這次帳目審查範圍涵蓋提供簽發駕駛執照服務的情況。

提供牌照 服務

2 . 牌 照 事 務 處 的 工 作 量 觀 塘 牌 照 事 務 處 和 沙 田 牌 照 事 務

處 為 較 小 型 分 區 事 務 處，在 二 零 零 六 年 分 別 處 理 17 8 03 2 宗 及

2 4 0 28 7 宗牌照事項。香港牌照事務處和九龍牌照事務處在一九

九 七 年 處 理 的 牌 照 事 項 總 數 約 為 2 24 . 8 萬宗。由 此 看 來 ， 香 港

牌 照 事 務 處 和 九 龍 牌 照 事 務 處 可 吸 納 觀 塘 牌 照

事 務 處 和 沙 田 牌 照 事 務 處 的 工 作 量 ， 處 理 二 零 零 六 年 全 港 的

2 2 3 . 3 萬宗牌照事項。審計署建議運輸署署長應密切監察觀塘牌
照 事 務 處 和 沙 田 牌 照 事 務 處 櫃 枱 牌 照 服 務 的 工 作 量， 以 及 探 討
可 否 關 閉 櫃 枱 牌 照 服 務 使 用 量 偏 低 的 分 區 事 務 處。

3 . 人 手 檢 討 十 年 期 正 式 駕 駛 執 照 於一 九 九 七 年 六 月 推 出

後，處 理 駕 駛 執 照 事 項 的 數 目 從 一 九 九 七 年 的 14 0 萬 宗 減 少 至

二零零六年的 7 6 萬宗。同期，處理駕駛執照及車輛牌照事項的

總數，則由 2 81 萬宗降至 2 23 萬宗，但牌照事務處的員工平均

人數卻由 1 56 人增至 1 69 人，增幅為 8 %。每名員工處理牌照事

項的平均宗數，由一九九七年的 18 0 1 3 宗減少至二零零六年的

1 3 2 13 宗，減 幅為 27 %。審 計署注 意 到，牌 照 事務處 最 近 一 次

全 面 人 手 檢 討 是 在 19 93 -94 年 度 進 行 的 。審 計 署 建 議 運 輸 署 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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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 應 定 期 檢 討 牌 照 事 務 處 的人 手 編 制 比 例 ，以 提 升 員 工 的 生 產
力。

4 . 需 要 改 善 試 驗 計 劃 的 部 署 及 推 行 工 作 二 零 零 三 年

十 一 月 ，運 輸 署 擬 推 出 試 驗 計 劃 ， 在 東 九 龍 郵 政 局 開 設 東 九 龍

駕 駛 執 照 服 務 專 櫃 (東 九 龍 服 務 專 櫃 )， 並 關 閉 觀 塘 牌 照 事 務

處。二 零 零 六 年 二 月 ，運 輸 署 決 定 在 不 關 閉 觀 塘 牌 照 事 務 處 的

情 況 下 繼 續 進 行 試 驗 計 劃 。二 零 零 六 年 四 月 ，東 九 龍 服 務 專 櫃

啟用。由於使用率偏低 (即 1 4 7 6 宗，佔觀塘牌照事務處工作量

的 2 . 9% )，運 輸署 在 二 零零 六年 十二 月 決 定停 辦該 服務 專 櫃 ，

並 隨 後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二 月 關 閉 該 服 務 專 櫃 。審 計 署 注 意 到 ， 運

輸 署 沒 有 審 慎 評 估 觀 塘 牌 照 事 務 處 和 東 九 龍 服 務 專 櫃 的 位 置 過

於 接 近 所 引 致 的 問 題。兩 個 辦 公 地 點 位 於 同 一 大 廈 。 審 計 署 建
議 運 輸 署 署 長 應 汲 取 在 部 署 和 推 行 東 九 龍 郵 政 局 試 驗 計 劃方 面
的 教 訓 ， 重 新 審 慎 評 估 委 聘 服 務 代 理 人 代 辦 牌 照 服 務 的
可行性。

提供駕駛 考試服務

5 . 人 手 檢 討 運 輸 署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就 考 牌 主 任 人 手 進 行 的

檢 討 中 ，曾 估 計 二 零 零 五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的 路 試 數 目 。 二 零 零 六

年 路 試 的 實 際 數 目 ，較 二 零 零 四 年 時 估 計 的 數 目 少 13%。 審 計
署 建 議 運 輸 署 署 長 應 較 頻 密 檢 討 考 牌 主 任 的 人 手 ，並 採 用 最 新
數據來預計對駕駛考試服務的需求。

6 . 考 牌 主 任 人 手 編 配 程 序 審 計 署 分 析 了運 輸 署 的 記 錄 ，

發 現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二 月 及 二 零 零 七 年 一 月 的 每 個 工 作 天， 運

輸署派出 18 至 48 名考牌主任主持路試，與每月考牌主任人手

編配計劃表大致合。審計署注意到，在這兩個月的 45 個工作

天 內， 平 均 每 天 有 三 名 考 牌 主 任 (由 一 至 六 名 不 等 )未 獲 派 出 主

持 路 試 。審 計 署 建 議 運 輸 署 署 長 應 檢 討 擬 備 有 關 主 持 路 試 的 考
牌 主 任 人 手 編 配 預 測 的 程 序 ， 並 確 保 考 牌 主 任 的 人 手 調 配 得
宜。

7 . 因 預 約 取 消 而 騰 出 的 考 期 根 據 《道 路 交 通 (駕 駛 執 照 )

規例》 (第 37 4B 章 )第 31 條，學習駕駛人士只要在七天前通知

運 輸 署 不 能 到 場 應 考，便 有 權 取 消 預 約 。 因 取 消 路 試 預 約 而 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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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的考期，未被使用的數目，由二零零四年的 13 9 8 9 個增至二

零零六年的 1 6 256 個，增幅為 1 6 %。運輸署在每個星期六印製

所 有 在 其 後 的 第 二 個 星 期 進 行 的 路 試 的 駕 駛 考 試 表 格 。已 編 配

予 考 生 的 考 期，如 在 隨 後 的 一 個 星 期 內 取 消 ，一 概 不 會 編 配 予

其 他 考 生。 審 計 署 建 議 運 輸 署 署 長 應 檢 討 目 前 在 每 個 星 期 六 預
早 兩 個 星 期 印 製 駕 駛 考 試 表 格 的慣 常做 法 ，並 考 慮 把 在 隨 後 的
一 個 星 期 內 取 消 的 考 期， 經 快 期 或 重 考 生 快 期 抽 籤 制 度 編 配 予
其他考生。

8 . 需 要 收 緊 對 取 消 預 約 的 管 制 運 輸 署 的 排 期 預 約 程 序 ，

並 無規 限 學 習 駕 駛 人 士 取 消 預 約 路 試 的 最 高 次 數 。審 計 署 分 析

了 3 0 份隨機抽選的駕駛考試表格以及有關記錄，發現有 1 3 名

(4 3% )學習駕駛人士在 9 至 1 8 個月內取消路試預約，次數由 5
至 1 3 次不等。取消預約後騰出的考期未必可被其他人士使用。

審 計 署 建 議 運 輸 署 署 長 應 推 出 措 施 ，盡 量 減 少 因 多次 取 消 路 試
預約而浪費人力。

9 . 把 個 案 歸 類 為 沒 有 進 行 考 試 個 案 的 理 據 考 生 缺 席 的 個

案及沒有進行考試的個案總數，由二零零一年的 14 2 07 宗增至

二零零六年的 1 6 32 4 宗，增幅為 15%。二零零六年，考生缺席

的 個 案有 9 7 92 宗， 沒有 進行 考試的 個 案有 6 5 32 宗。就沒有

進 行 考 試 的 個 案 而 言 ， 考 生 無 需 重 新 申 領 及 繳 付 駕 駛 考 試 表

格。根 據 運 輸 署 《 員 工 常 務 指 引 》 ， 把 個 案 歸 類 為 沒 有 進 行 考

試 個 案 的 其 中 一 些 理 據 包 括 考 生 在 沒 有 考 試 用 車 輛 的 情 況 下 到

場 應 考 及 考 生 未 能 出 示 認 可 的 身 分 證 明 文 件。審 計 署 認 為 參 加

路 試 的 考 生 有 責 任 遵守運 輸 署 排 期 信 所 載 的 各 項 規 定 。審 計 署
建 議 運 輸 署 署 長 應 確 保 所 有 歸 類 為 沒 有 進 行 考 試 的 個 案 均 有 充
分 理 據 ， 並 考 慮 收 緊 目 前 把 路 試 歸 類 為 沒 有 進 行 考 試 個 案 的
準則。

1 0 . 騰 出 的 路 試 考 期 在 重 考 生 快 期 抽 籤 制 度 下 使 用 率 偏 低
運 輸 署 准 許 路 試 不 及 格 的 考 生 致 電 申 請 排 期 重 考 。運 輸 署 沒 有

匯 編 有 關重 考 生 快 期 抽 籤 的 統 計 數 據 。審 計 署 分 析 了 二 零 零 七

年 一 至 三 月 期 間 的 抽 籤 情 況 後 ，發 現 騰 出 的 路 試 考 期 使 用 率 偏

低。只有 8 49 人 ( 1 440 人中佔 5 9 % ) 前往牌照事務處確認編配

的 考 期，因而有 59 1 個 騰 出 的 考 期 沒 有 用 作 進 行 路 試 。審 計 署
建 議 運 輸 署 署 長 應 匯 編 有 關 重 考 生 快 期 抽 籤 制 度 的 管 理 資 料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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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 察 制 度 的 成 效， 以 及 探 討 編 製 合 資 格 申 請 人 輪 候 名 單 的 可 行
性，並把騰出的考期編配予這些申請人。

衡量服務 表現

1 1 . 駕 駛 考 試 服 務 表 現 目 標 及 櫃 枱 牌 照 服 務 承 諾 目 標
自 一 九 九 七 年 十 二 月 以 來 ，運 輸 署 在 管 制 人 員 報 告 內 的 駕 駛 考

試 服 務 表 現 目 標 一 直 未 有 修 訂 。審 計 署 分 析 了 二 零 零 六 年 每 月

月 底 駕 駛 考 試 的 輪 候 時 間 ，發 現 各 類 駕 駛 考 試 的 實 際 平 均 輪 候

時間為 27 至 6 4 天不等，較 85 天的目標時間為短。自一九九七

年 十 二 月 以 來， 在 服 務 表 現 承 諾 中 匯 報 的 櫃 枱 牌 照 服 務 表 現 目

標 一 直 未 有 修 訂。 按 照 運 輸 署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七 月 進 行 的 調 查 ，

櫃 枱 牌 照 服 務 的 表 現 均 超 出 所 訂 目 標 的 水 平 。審 計 署 建 議 運 輸
署 署 長 應 修 訂 駕 駛 考 試 服 務 的 表 現 目 標 （ 即 縮 短 標 準 輪 候 時
間） 和 櫃 枱 牌 照 服 務 的 承 諾 目 標 ， 以 便 更 清 楚 反 映 為 達 致 運 作
目標而提升服務表現所取得的成效。

1 2 . 主 要 服 務 表 現 目 標 及 指 標 運 輸 署 的 管 制 人 員 報 告 及 服

務 表 現 承 諾 中，並 沒 有 就 各 類 駕 駛 考 試 訂 定 服 務 表 現 目 標 。 審

計 署 分 析了 二 零 零 六 年 每 月 月 底 各 類 駕 駛 考 試 的 輪 候 時 間， 發

現 各 類 駕 駛 考 試 的 輪 候 時 間 差 距 顯 著 。審 計 署 建 議 運 輸 署 署 長
應就 各 類 駕 駛 考 試 增 訂 主 要 服 務 表 現 目 標 及 指 標 ，以 評 估 服 務
表現。

監察指定 駕駛學校及指定駕 駛改進學校

1 3 . 指 定 駕 駛 學 校 截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，運輸 署

指 定 四 間 駕 駛 學 校 ，為 學 習 駕 駛 人 士 提 供 駕 駛 訓 練 。 為 確 保 指

定 駕 駛 學 校 遵 從 實 務 守 則 的 條 件， 運輸 署 派 出 一 名 考 牌 主 任 定

期 進 行 突 擊 視 察。 運輸 署 沒 有 就 此 等 視 察 提 供 指 引 。 審 計 署 注

意 到， 運輸 署 視 察 四 間 指 定 駕 駛 學 校 ，並 無 突 擊 成 分 。考 牌 主

任 視 察 同 一 間 指 定 駕 駛 學 校 時 間 為 二 至 四 天 不 等 。自 二 零 零 五

年 四 月 起， 所 有 指 定 駕 駛 學 校 均 由 同 一 名 考 牌 主 任 進 行 視 察 。

審 計 署 建 議 運 輸 署 署 長 應 ： (a )就 視 察 指 定 駕 駛 學 校 的 工 作 發 出
指 引 ， 確 保 有 關 人 員 對 實 務 守 則 的 理 解 及 執 行 方 式 一 致 ； 及
(b )就 視 察 指 定 駕 駛 學 校 的 工 作 擬 定 有 突 擊 成 分 的 工 作 計 劃 ，為
每次視察設定標準的日數，並安排不同的人員輪流進行視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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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指 定 駕 駛 改 進 學 校 截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運

輸 署指 定 兩 間 駕 駛 改 進 學 校 提 供 駕 駛 改 進 課 程 。 運 輸 署 派 出 一

名 考 牌 主 任 突 擊 視 察 指 定 駕 駛 改 進 學 校 ， 以 確 保 學 校 遵 從 實 務

守 則 。 該 署 沒 有 就 此 等 視 察 提 供 指 引 。 自 二 零 零 二 年 九 月 以

來，突 擊 視 察 的 工 作 一 直 由 同 一 名 考 牌 主 任 執 行 。審 計 署 建 議
運 輸 署 署 長 應： ( a )就 視 察 指 定駕 駛 改 進 學 校 的 工 作 發 出 指 引 ，
確 保 有 關 人 員 對 實 務 守 則 的 理 解 及 執 行 方 式 一 致；及 (b )考 慮 安
排不同的人員輪流視察指定駕駛改進學校。

當局的回 應

1 5 . 當局同意審計署的所有建議。

二零零七年十一月


